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13學年度第2學期 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6月 25日(星期三)13時 20分-15時 1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2樓第一綜合教室

參、主席：洪校長嘉皇                                            紀錄：彭慧慈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上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113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教務處)

提案二、修訂本校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教務處) 

提案三、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修訂，提請討論。(學務處) 

提案四、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計畫，提請討論。(學務處)

提案五、114學年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暫停實施。(教官室) 

     以上提案均依規定辦理並落實執行。

陸、主席致詞：

各位師長及同學大家午安，僑委會有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因應少子化，

會後再找相關處室討論其申辦可行性，以開拓生源。

其餘報告事項，請參閱學校網站書面資料。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略。(請參閱學校網站書面資料)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自116學年度起，取消設立實用技能學程商用資訊科一案，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明：

一、114年 2月 25日航管科教學研究會科內討論通過。

二、114年 5月 20日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提案通過。

三、於113學年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通過後，發函申請。

決議：經與會人員舉手表決，同意54票，不同意10票，同意票過半數，決議自116學

年度起，取消設立實用技能學程商用資訊科。

案由二、修訂本校學生請假規則及學生請假卡。(學務處)(P.3-11)

說明：

一、修訂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草案，經114年 6月 10日本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114年 6月 11日公告本校網頁。

二、學生請假規則修訂對照表及學生請假卡格式，詳如附件，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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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與會人員舉手表決，同意65票，不同意4票，同意票過半數，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正本校專任教師聘約。(人事室)(P.12)

說明：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 2月 21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46000464號函

辦理。

二、依上開函示，將教育部研編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專業倫理防治指引」以新增附錄之形式納入本校教師聘約。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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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請假規則(修訂草案)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6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7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月 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6月 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8年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6年 25日校務會議提案

一、依據
（一）依 110 年 11 月 11 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

之。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

二、目的
（一）為杜絕學生藉病或事故逃避到校上課，嚴格要求從嚴審核學生請假，

矯正投機取巧之不當心理。
（二）養成學生按規定程序請假習慣，以建立良好法治觀念與素養。

三、請假別
分為：1 公假、2 事假、3病假、4 生理假、5身心調適假、6婚假、7 產前假、
8娩假、9陪產假、10流產假、11 育嬰假、12喪假。

四、請假方式

（一）公假
1.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政府舉辦之公務人員考試、集會。
2.義務役兵役（不含志願入伍）身家調查、體檢。
3.辦理學校、班級或社團公務。
4.請附有關證明或由派出公務師長填寫學生公假單（如附件 1），經導師
同意後，依本規則第六條規定辦理

5.公假應事前辦理（或由師長另文簽陳），最遲於請公假當日起算 3  5個
上學日內完成請公假手續。

6.請確認完成公假程序後始可公出，否則以曠課論。
7.原住民族學生參與歲時祭儀節日，須出示相關證明文件，以利核予公假。
8.小琉球因天氣、民俗活動、渡船調配等因素影響，經交通船公司確認延
（停）航情事後，學生可將船票（停航證明）填註學號繳交至生輔組辦
理相關事宜。

（二）事假
1.須由檢附家長或監護人手書請假事由證明文件（請於假卡上填寫事由並
由家長簽名，如附件  2），家長未填寫檢附證明者不予准假。

2.須事前填寫請假卡完成請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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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臨時事故無法事先請假者，須請家長或監護人先與學校導師電話聯繫
請假，並於返校後 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三）病假
1.學生請病假須檢附就醫證明文件。
2.學生因病無法到校請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先以電話或書信通知導
師，並於返校後 5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四）生理假
1.女同學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以生理假登記。
2.請生理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學校導師先行電話聯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5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五）身心調適假
1.每次請假應以半日或 1 日為單位，1 學期以 3 日為限。
2.身心調適假應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無須檢附其他證明文
件，並於返校後 5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3.到校前請心身調適假者，應於請假當日 8 點 10 分到校前，由家長或實
際照顧者先行通知導師，並於請假期滿返校後，依本規則補正請假程序，
未事先通知者不得事後補請。

4.到校後始請身心調適假而提早離校者，須先告知導師並聯繫家長或實際
照顧者及取得其同意後，始得辦理請假，並填寫臨時外出單後離開學校。

5.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不適用身心調適假。

（六）婚假
1.須檢附學生本人結婚書面證明（喜帖、結婚證書及戶籍謄本）。
2.婚假以 5 日為限，應於上述證明之當日前後 7 日內請畢。
3.超過 5 日者，以事假辦理。

（七）產前假
1. 因懷孕引發之事（病）假、產假須檢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生證明書。
2.分娩前，得請產前假 5 日（不含假日），可分次申請。
3.超過 5 日者，以事假辦理。
4.產前假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5.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份娩假，但以 14
日為限。

（八）娩假
1.須檢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生證明書。
2.娩假須一次請畢。
3.於分娩後得請娩假 35 日（不含假日）。
4.超過 35 日者，以事假辦理。
5.請娩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學校導師先行電話聯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九）陪產假
1.男性學生之配偶分娩，持有證明者（身份證或戶籍謄本、醫療機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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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得請陪產假。
2.陪產假以 3 日為限，應於分娩日前後共 5 日中請畢。
3.超過 3 日者，以事假辦理。
4.請陪產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學校導師先行電話聯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十）流產假
1.須檢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生證明書。
2.流產假須一次請畢。
3.妊娠 5個月以上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35 日（不含假日）。
4.妊娠 3個月以上，未滿 5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20 日（不含假日）。
5.妊娠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10 日（不含假日）。
6.妊娠未滿 2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5 日（不含假日）。
7.流產假應扣除先請之娩假日數。
8.請流產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學校導師先行電話聯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十一）育嬰假
1.為撫育未滿 3足歲子女，因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或持有證明者，得請育
嬰假。

2.育嬰假每學年以 10 日為限，須一次請畢。
3.超過 10 日者，以事假辦理。

（十二）喪假
1.須檢附證明文件（訃文或死亡證明書）。
2.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3.因父母、配偶死亡者，得請喪假 10 日。
4.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 7 日。
5.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 5 日。
6.曾（外曾）祖父母、祖（外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給喪假 3 日。
7.超過上述規定之日數者，以事假辦理。
8.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
9.其他親友死亡者，請以事假辦理。
10.因情況特殊無法事先請假者，須請家長或監護人先與學校導師電話聯
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五、請假程序
（一）同學填寫請假卡（請假日期、節次、日數與時數），並請家長簽章

（年滿二十歲，免家長簽章）。
（二）請假卡送導師簽章後，送生活輔導組依准假權責陳核。
（三）生活輔導組實施電腦登錄作業。
（五）發還及領回請假卡。
（六）同學上網查詢核對。
（七）如有錯誤，持請假卡至生活輔導組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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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准假權限
（一）1 日內：由家長簽章後，交由導師審核後，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二）2-3 日：由生活輔導組長核准。
（三）4-5 日：由學務主任核准。
（四）6 日（含）以上：陳請  校長核准。

七、請假期限
（一）公假、事假、婚假、育嬰假、產前假、喪假，須事前請假。
（二）病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生理假、身心調適假，於返校後 

510個上學日內須完成請假，其餘假別須事前請假。逾期不給予核假，
以曠課論處。逾期請假依情節處分如下：
（一）逾期  1  週以內者（含假日），記警告  1  次。
（二）逾期  1  週以上至  2  週以內者（含假日），記警告  2  次。
（三）逾期  2  週以上者（含假日），不給予核假。
逾期時間之計算，以返校上課當日起為第 1 日起算。

八、違規處理
（一）各節未達 10 分鐘者當節課為遲到，超過 10 分鐘（含）以上者當節課

為曠課。
（二）請假卡如有塗改變造、偽造冒用等情事，視輕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

懲實施要點進行適當懲處。
（三）上課期間請假外出者，須另填寫「臨時外出申請單」，以供大門值勤

人員放行之用，未經申請擅自外出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進
行適當懲處。

九、其它規定
（一）請假卡封面請務必將個人基本資料填寫完整，並加蓋生輔組戳章後，

方能成為有效之請假卡，始可開始請假。封面資料不齊全者，不得
請假。

（二）登錄完畢之請假卡將統一放回班級資料櫃，發還同學。
（三）請假卡請謹慎保管及使用。請假卡已寫滿不敷使用時，請持舊卡至生

活輔導組增發新卡，與舊卡一同裝訂。
（四）每週公佈之出勤記錄表，如有不符之處，請於三日內持請假卡及相關

教師證明至生活輔導組辦理更正，逾期概不受理。
（五）有關學生定期考查考試期間（期中考、期末考）之各種請假，係依本

校「各種考試缺考補考規則」辦理。
（六）寒暑假之返校日視同正式上課，一切請假事宜，悉遵守規定辦理，其

曠課等紀綠，併入次學期計算。

十、請假與成績考查
（一）學生之出缺席紀錄列入德行評量。
（二）學生曠課或事假缺課，其曠課或事假缺課節數加總達該科目全學期教

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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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者，或曠課累
積達 42節，經提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討論，並應依據相關規定，進行
適性輔導及教育處置。

（四）公假、生理假及政府另行規定配合防疫措施之病假（從政府之規定），
不列入全勤考核項目，其餘假別列入全勤考核項目。

十一、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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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請公假單
年 月 日 節次 地點

起 注意

事項

(1)班級、學號、姓名務必填寫完整，否則不予受理登錄。

(2)公假應先請准，並請確認完成公假程序後始可公出。

(3)未依規定，缺課者以曠課論，事後補請假依校規懲處。止

班級 學 號 姓 名 班級 學 號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事由

差遣及
負責人

導師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請公假單
年 月 日 節次 地點

起 注意

事項

(1)班級、學號、姓名務必填寫完整，否則不予受理登錄。

(2)公假應先請准，並請確認完成公假程序後始可公出。

(3)未依規定，缺課者以曠課論，事後補請假依校規懲處。止

班級 學 號 姓 名 班級 學 號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事由

差遣及
負責人

導師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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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海事學生請假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請假方式

（二）事假

1.須由檢附家長或監護人

手書請假事由證明文件

（請於假卡上填寫事由並

由家長簽名，如附件

2），家長未填寫檢附證

明者不予准假。

（三）病假

2.學生因病無法到校請

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

先以電話或書信通知導

師，並於返校後 510個上

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四）生理假

2.請生理假須請家長或監
護人與學校導師先行電話
聯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510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
假手續。

（五）身心調適假

2.身心調適假應出具家長

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

明，無須檢附其他證明文

件，並於返校後 510個上

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十二）喪假

10.因情況特殊無法事先請

假者，須請家長或監護人

先與學校導師電話聯繫請

假，並於返校後 10個上學

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第七條 請假期限

病假、娩假、陪產假、流

產假、生理假、身心調適

第四條請假方式

（二）事假

1.須檢附家長或監護人手

書證明文件（請說明事由

並由家長簽名，如附件

2），未檢附證明者不予

准假。

（三）病假

2.學生因病無法到校請

假，須請家長或監護人與

先以電話或書信通知導

師，

並於返校後 5 個上學日內

完成補請假手續。（四）

生理假

2.請生理假須請家長或監

護人與學校導師先行電話

聯繫請假，並於返校後 5 

個上學日內完成補請假手

續。

（五）身心調適假

2.身心調適假應出具家長

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

明，無須檢附其他證明文

件，並於返校後 5 個上學

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十二）喪假

10.因情況特殊無法事先請

假者，須請家長或監護人

先與學校導師電話聯繫請

假，並於返校後 5 個上學

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第七條 請假期限

提升學生請假效率，避免

學生因請假而遭受過度處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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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於返校後 5 10個上學日

內須完成請假，其餘假別

須事前請假。逾期不給予

核假，以曠課論處。

請假時間之計算，以返校

上課當日起為第 1 日起

算。其餘假別須事前請

假。

病假、娩假、陪產假、流

產假、生理假、身心調適

假於返校後 5 個上學日內

須完成請假，其餘假別須

事前請假。逾期請假依情

節處分如下：

(一)逾期 1 週以內者（含

假日），記警告 1 

次。

(二)逾期 1 週以上至 2 週

以內者（含假日），

記警告 2 次。

(三)逾期 2 週以上者（含

假日），不給予核

假。

逾期時間之計算，以返校

上課當日起為第 1 日起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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